
行政会议批准大屿山及市区的士调整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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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今日（九月二十三日）批准大屿山及市区的士的收费

调整（新收费详见附件一）。 

 

  运输及房屋局发言人表示，政府在考虑的士收费调整申请时，已考虑所有相

关的因素，包括的士营运成本和收入的转变、市民的接受程度，亦包括交通咨询

委员会（交谘会）就的士收费结构政策提出的修订建议，即的士收费结构应在落

旗首段车程收费采用较高收费率，其后车程收费则以按不同车程长度而递减的收

费率计算。  

 

  发言人说：「政府了解的士业界，尤其是租车司机和车主司机，近年的营运

成本，包括燃油、维修等方面的支出，大幅上扬，对营运状况造成相当压力。」 

 

  「批准的收费调整在协助的士业界应付营运困难与顾及消费者利益之间取得

平衡。」 

 

  他补充说，批准的收费调整亦符合交谘会经过广泛公众咨询然后提出有关改

变的士收费结构政策的建议。 

 

  的士业界经过详细和深入的讨论后，向运输署提交了收费调整申请。在市区

的士方面，共提交了两项主流车费调整申请，皆建议落旗收费由 16 元加 2 元至

18 元，其后每跳表加 1 毫至 1.5 元，其中一项申请建议由 8 公里开始每跳表减至

1 元，而另一项申请则建议由 11 公里开始减至 1 元。在大屿山的士方面，业界

建议落旗由 12 元加至 15 元，其后每跳表由 1.2 元加至 1.3 元，并由 20 公里开始

每跳表维持 1.2 元。运输署在收到这些申请后，透过正式的的士事务会议与业界

沟通，听取业界的意见。政府亦咨询了交谘会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的意?。

交谘会的意?详列于附件二。 

 

  据统计资料显示，今年年初大屿山的租车司机和车主司机的每月平均净收

入，按实质计算较二○○四年分别下降 3.2%及 10.4%。 

 

  市区的士方面，市区的士租车司机本年初的每月平均净收入，即使在二月份

准予落旗收费增加一元之后，实质仍较二○○四年的水平低 7.7%，而车主司机

的收入实质上则下降 3.5%。 

 

  市区的士收费的调整将让长途乘客享受较现时为低的收费。在批准的市区的

士调整下，落旗收费由 16 元增至 18 元；车程 9 公里（即总车费为 70.5 元）以内



的跳表收费由 1.4 元增至 1.5 元；由车程 9 公里（即总车费为 70.5 元）开始，跳

表收费将由现时 1.4 元减至 1 元。对于现时约 85 元的车程而言，新收费将会相若。

即是说，在批准的市区的士新车费生效后，现时车费约 85 元或以上的车程，收

费会有下调。现时 100 元左右的车程，日后车资会减约 4.5%。车费减幅会随车

程而增加，现时 300 元左右的车程减幅可达约 20%。大屿山的士收费平均增幅为

7.67%，市区的士收费（计及本年二月落旗收费增加一元的措施）的平均增幅为

7.8%。 

 

  的士提供个人化点到点交通服务，让乘客有额外的选择。面对营运成本的上

升，以及其它公共交通模式，特别是在较长途范畴的竞争，的士业的经营环境日

益困难。批准的士收费调整可令的士收费结构与铁路、专营巴士和专线小巴等其

它公共交通工具的收费结构更为一致，以提升的士的竞争力；这亦有助的士从业

员恢复公平竞争的环境及市场秩序。与此同时，乘客亦会因为的士提供更具竞争

力的服务而受惠。 

 

  由于的士收费列明在《道路交通（公共服务车辆）规例》内的附表五，车资

调整必须在该规例修订后才可生效。有关修订会在十月八日以先订立后审议的程

序提交立法会省览。当有关程序完成后，新收费将由今年十一月三十日开始生效。 

 

  发言人表示，的士司机必须于的士内显眼处展示运输署署长所指明的换算

表，直至的士计程表妥为调校以显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的修订收费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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